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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招字〔2019〕12 号 
 

关于印发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
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建设方案（暂行）》的通知 

各单位： 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

力的意见》，进一步推进我校与用人单位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校企联

合育人机制，深化产教融合、创建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教育改革发展。

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建设方

案（暂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附件：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建设方案（暂行） 
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

2019 年 7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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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
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建设方案（暂行） 

 

开展校企联合人才培养，是学校持续、快速发展，提高综合

实力的重要举措，也是学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。

近年来，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学院的共同努力下，学校在

专业建设、校外实训基地建设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毕业生就业

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。 

为进一步推动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工作，大力推行校企“共建

式”、“订单式”等联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 提高学校办学水平，

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为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。根

据教育部《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

的意见》和《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

计划 2.0 的意见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现就学校加强校企联合培人

才合作工作提出如下建设方案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本着校企双方“互惠互利，合作共赢”的合作原则，找准学

校与企业的利益共同点，通过共建信息平台、共建实习就业基地、

共建实验室、共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合作途径，密切与行业、企

业的联系，建立与企业长期稳定的组织联系制度，加快推进学校

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，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和综合

性发展人才，努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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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组织保障 

建立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工作委员会，由分管学生工作副校长

任主任，分教学及产学研工作副校长任副主任，成员由教务处、

科技处、招生就业处及各学院相关负责人组成。校企联合人才培

养工作委员会负责研究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工作的机制和方向，从

不同角度对学院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工作提出指导意见，审定学院

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工作政策、有关制度、课程开发、实施计划方

案等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挂靠招生就业处，主要负责拟定校企联

合人才培养工作政策及相关管理制度，协助各学院收集合作需求

信息，管理、协调各学院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工作，负责校企合作

经费管理及审核工作。 

各学院成立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工作小组，具体负责本学院的

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合作项目的开拓、实施和总结。同时各学院要

针对每个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合作项目成立包含合作单位在内的

项目工作小组，负责该项合作具体工作实施。 

三、合作模式 

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学校和企业的合作，

实现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。合作模式可以灵活多样，各学院和企

业可通过协商，签定订单、合同或协议，开展以下模式的校企联

合人才培养合作： 

（一）建立校外实习基地：企业为学校提供校外实习实训基

地，为学校专业课教师和学生提供实践场所，加快“双师型”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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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培养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，同时也为基地企业优先培养应用

型人才创造条件。 

（二）共建校内实践基地：学校提供场地，合作单位提供相

关设备或资金共建学校的实验实训室，增强学校的实验实训实

力，强化学生的技能培养，共同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。 

（三）共建培训中心（基地）：学校提供场地，企业在校内

建立校企合作培训中心（基地），根据企业需要对企业的管理人

员、技术人员和一线工人进行技术管理知识和专业理论培训，提

高企业员工的业务素质和文化素质。 

（四）校企联合办班：学院与企业签订联办协议，联合制定

培养方案、结合企业需要共同开发专业课程，企业并指派专业技

术人员对联合开发的专业课程进行指导教学。企业为学生提供的

实习实践岗位并落实实践教学计划，学生按培养计划到企业实习

实践，毕业时优先到企业就业。 

（五）其他合作模式：除上述合作模式外的其他合作形式采

取一事一议方式，经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后方可实施。 

四、实施计划 

（一）2019年由招生就业处负责收集企业合作需求信息，结

合企业需求专业联合相关分学院共同探索建设一个校企联合人

才培养合作项目，并完成相关工作流程及制度建设工作。 

（二）2020年招生就业处配合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、机械工

程学院各完成一个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合作，并进一步完善操作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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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及管理措施。 

（三）2021年招生就业处配合各二级学院（不含大数据学院）

至少完成一个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合作。 

五、管理与协调 

（一）充分发挥各学院的积极性，大力支持、鼓励各学院动

员一切有利因素及资源，主动走出去与企事业单位联系与互动，

建立合作网络，寻找合作项目。 

（二）对已达成合作共识的企事业单位，应与其签订合作协

议书。具体合作的形式、内容由联系的二级学院填写，经学校法

律顾问审核后，由双方代表签名并盖双方公章（一式贰份）。 

（三）对已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单位，可由学校制作统一的牌

匾，由合作学院代表学校与合作单位举行挂牌仪式。 

（四）合作过程中合作单位提供的经费实行由招生就业处扎

口管理，经费使用参照校企联合人才培养相关管理办法执行。 

（五）各二级学院与合作单位共建的校内实践基地由教务处

统一管理。 

（六）对已签订合作协议的单位，要建立定期联系和走访制

度。采取“学院联系、学院负责”的办法，每年一般不少于两次。

必要时学校教务处、科技处及招生就业处配合学院共同走访合作

企业。 

（七）各二级学院完成与企业的合作后，应做好项目实施进

程记录和项目实施情况总结等文档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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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学校每年召开一次表彰会议，对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工

作中的先进部门个人进行表彰。 

 


